
（
二
）
覆
中
華
敎
育
文
化
基
金
董
事
會
關
於
本
校
進
展
實
况
報
告
函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年
六
月
二
日
）

鍾
榮
光

（
三
）
覆
鐵
道
部
關
於
工
學
院
預
算
解
釋
津
貼
用
途
函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年
六
月
二
日
）

鍾
榮
光

（
四
）
致
省
會
公
安
局
請
發
給
劉
明
宣
赴
星
洲
籌
理
分
校
事
務
護
照
函



（
五
）
致
省
會
公
安
局
請
發
給
周
信
銘
留
學
美
國
護
照
函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年
六
月
四
日
）

鍾
榮
光

（
六
）
覆
星
洲
分
校
校
董
會
泒
定
林
君
耀
翔
充
該
分
校
校
長
函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年
六
月
八
日
）

鍾
榮
光

（
七
）
致
校
內
各
部
份
下
年
預
算
由
七
月
一
日
起
計
函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年
六
月
一
日
）

鍾
榮
光


